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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市监〔2025〕132 号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通

知》（国市监质监发〔2025〕67 号）要求，自 7月至 9月开展充

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。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集束质量监督、执

法、认证、质量发展、网监、新闻宣传等部门合力，形成牵头部

门主抓，配合部门积极主动的工作机制，线上线下全领域监管，

全方位排查，不留死角整治，缺陷产品应召回必召回，全面推进

各项工作落实。

二、强化 CCC 认证监管。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锂离子电池

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》（2023 年第 10 号）规

定，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，任何未获得 CC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

3C认证标志的产品均不得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

使用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逐户排查生产、销售单位 CCC 认证风

险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禁止违反 CCC 认证充电宝产品在我省生



— 2 —

产、销售、使用。（责任分工：省局认证检测监管处牵头，各地

市场监管部门组织落实）

三、强化产品质量监督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向当地政

府争取专项资金，对取得 CC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组织监督抽查，

不合格品监督抽查结果和抽样中发现违反 CCC 认证的充电宝要立

即停止生产、销售，交执法机构依法查处。（责任分工：省局质

量监督处牵头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落实）

四、加强政策宣贯。围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工作，充

分发挥政务新媒体矩阵作用，及时解读相关政策，发布各类警示

提示及告诫书。（责任分工：省局质量监督处、质量处、执法局、

网监处、新闻宣传处按分工负责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落实）

各地及时总结工作成效，于 9 月 22 日前报送整治总体情况

和监督抽查情况。重大事项随时上报。省局质量监督处联系人：徐

立君、夏戌侬，联系电话：0451-87979107。

附件：1.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

通知

2.2025 年充电宝产品质量专项抽查工作进展情况表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7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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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年充电宝产品质量专项抽查工作进展情况表
填报单位： 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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